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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參考文件

補充資料

658CL－－－－白石角發展計劃基礎設施
餘下工程－－－－第 2 階段

引言

工務小組委員會曾在 2003 年 7 月 2 日會議上，審議有關 658CL 號
工程計劃的 PW S C (20 03 - 04 ) 37 號文件。會上，委員要求政府－

( a )  就擬議工程計劃諮詢大埔區議會和沙田區議會；以
及

( b )  根據他們和有關兩個區議會議員的意見，檢討擬議
工程計劃。

諮詢沙田區議會和大埔區議會的結果

2 . 我們分別在 20 03 年 7 月 8 日和 7 月 1 4 日諮詢大埔區議會和沙田
區議會。這兩個區議會均支持進行擬議工程計劃。部分區議員建議在

擬議發展區增設下述設施－

( a )  在擬建公眾登岸梯台的兩端增設梯級，讓更多船隻
可使用登岸設施；

( b )  食肆；

( c )  露天茶座和小食亭；

( d )  單車出租和修理設施；

( e )  一個救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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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在海濱長廊中間興建一座較大型的廁所；

( g ) 在海濱長廊兩端增設廁所；

( h ) 旅遊巴士和私家車停車設施；以及

( i ) 水上活動設施。

擬議工程計劃的檢討結果

3 . 我們已根據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及大埔和沙田區議員的意見，檢

討擬議工程計劃。檢討結果載於下文各段。

公眾登岸設施

4 . 目前，在公眾假期的繁忙時間 (上午 8 時 3 0 分至 1 0 時 3 0 分 )，使
用馬料水登岸設施的船隻 (包括行駛兩條渡輪航線的船隻 )約有 2 5 艘。
擬在白石角築建的公眾登岸梯台長 65 米，可容納一艘長 3 5 米的船隻
或同時容納兩艘長 23 米的船隻 1。登岸設施並設有 4 0 米 x  10米的上蓋，
以方便候船乘客。白石角的擬建登岸梯台落成後，區內的登岸設施會

有足夠的剩餘容量應付市民對白石角與香港東北面水域離島之間水路

交通／渡輪服務需求的增長。雖然如此，我們會按照大埔和沙田區議

員的建議，在白石角擬建登岸梯台的兩端增設梯級，讓更多船隻，特

別是較細小的船隻可使用登岸設施。

食肆、、、、露天茶座、、、、小食亭、、、、單車出租設施和救護站

5 . 擬議工程計劃工地附近的科學園第 1 期在 2 004 年年中完成發展
後，可容納兩家食肆提供飲食服務。此外，科學園第 2 和第 3 期，以
及科學園附近的房屋用地也會設有食肆。因此，在海濱長廊開設食肆，

經營前景未必理想。不過，我們會在長廊預留地方並設置必要的公用

設施，以便日後在有需要時增設食肆。

1
行駛馬料水與東平洲之間航線的船隻長 2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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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我們會安排在長廊的中間位置附近開設一個露天茶座，並會在長

廊設置公用設施，以便增設露天茶座，以及開設小食亭和紀念品售賣

亭。此外，為解決委員和有關區議員所關注的問題，我們會在長廊預

留地方，以供闢設單車出租和修理設施及救護站。

公廁設施

7 . 至於擬議公廁設施，我們在檢討後，計劃擴大擬在長廊中間位置

附近興建的一座主要廁所，並在長廊兩端各建一座小型廁所。這些廁

所會採用西式和日式設計。

停車設施

8 . 一如附件的工地平面圖所示，我們計劃在白石角發展計劃基礎設

施第 2 階段餘下工程下，在 L5 道路南端闢設停車場、的士／公共小型
巴士停車處和上落客設施，以方便市民前往 L5 道路附近的主要康樂用
地、房屋用地和休憩用地。待這些康樂用地和房屋用地的發展計劃在

稍後時間落實後，我們便會安排闢設有關設施。

9 . 經考慮委員和有關區議員的意見後，我們計劃在 L4 道路附近闢設
設施，作為短期安排。有關設施包括供專利巴士、公共小型巴士、旅

遊巴士、的士和私家車使用的停車處。我們並會在 L4 道路附近闢設旅
遊巴士和私家車停車場。

水上活動設施

1 0 . 政府會研究可否沿海濱長廊闢設水上活動設施，在進行研究時，
會顧及該區的預計海上交通量和其他有關因素。

1 1 . 經修訂的工地平面圖載於附件。原擬提供和建議新增的設施，會
分別在圖中紅色和藍色方格內列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2 0 03 年 7 月




